
第一章岗位聘用 

第一条 聘用条件 

受聘人员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1.维护党的领导，维护社会主义制度； 

2.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3.具备岗位所需的专业、能力或技能条件； 

4.身体健康，能适应岗位工作要求； 

5.聘用岗位要求的其他条件。 

各岗位具体条件按照不低于国家、省规定的要求，结合 

实际确定。 

第二条 组织领导 

1.学校人事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学

校岗位设置与聘用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

组织人事部，具体负责学校岗位设置与聘用的日常管理工作。

办公室成员由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组成。 

2.领导小组下设教师岗位聘用评议委员会、其他专业技术岗

位聘用评议委员会和工勤技能岗位聘用评议委员会，分别具

体负责各类岗位的聘用评议工作。 

3.各二级单位成立或联合成立岗位设置与聘用工作小组（以

下简称聘用工作小组），负责本单位各级各类岗位设置与聘

用的具体工作。 

第三条 岗位聘用基本程序 



1.公布岗位及条件。在全校范围内公布岗位名称、岗位职责

和任职条件等。 

2.个人申请。符合聘用条件的各类人员，由个人填写《湖北

科技学院教职工岗位聘用申请表》，同时向应聘单位聘用工

作小组提供任职资格或条件的有关材料。 

3.资格审查。各聘用工作小组对应聘人员的资格、条件进行

审查。 

4.各聘用工作小组对应聘人员进行评审或评议，确定拟聘人

员名单和推荐由学校评审的人员名单，在本单位公示（不少

于五天）无异议后将人员名单和个人申报材料一并报 

领导小组办公室。 

5.领导小组办公室对推荐人选进行复核。 

6.各聘用评议委员会进行评审，并公示结果（不少于五天）。 

7.领导小组审议并报学校校长办公会审定（正高二级岗位人

选报上级部门审批）。 

8.学校与聘用人员签订岗位聘用合同。 

第二章 聘约管理 

第四条 聘用合同 

1.校长（或委托代理人）与受聘人员依法在平等自愿、协商

一致的基础上以书面形式签订聘用合同。 

2.各类各级岗位的聘期一般为 3 年。聘期内达到学校规定

的退职年龄者，按有关规定办理退休手续，聘用合同自然终



止。 

3.聘用期内发生专业技术职务变化、岗位调整或因外出学习

等因素可能对合同内容产生影响的，应当对合同的相关内容

做出相应变更，变更内容经聘用双方签字后，与聘用合 

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4.在聘用合同期内，受聘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学校可以

解除聘用合同：在聘期内不履行聘用合同，经教育仍不改正

者；严重失职、渎职，对学校造成重大损失者；连续两 

年年度考核不合格或聘期考核不合格者；连续旷工或无正当

理由逾期未归超过 15 天或一年内累计旷工超过 30 天者；

因单位调整、撤销、合并等原因需调整岗位，本人拒绝工作 

安排者；经学校批准调离学校者；聘期内被开除、劳动教养

及被判刑者。 

5.学校若有不履行聘用合同或违反国家政策规定的行为，被

聘人员可以提出解除或终止合同。学校和被聘人员中任一方

在聘用合同期内提出解除合同的，须提前一个月以书面形式

通知对方。在解聘、辞聘过程中双方须按有关规定程序办理

有关手续。 

6.聘用期满，学校不再续聘或本人不再应聘，均须提前一个

月通知对方，但有下列情况的必须经过批准：工作性质涉及

学校机密，在规定的保密期内；正在接受审查，尚未结案；

与学校另有正在履行的合同、协议等。 



第五条 聘用考核 

1.在聘期内，受聘人员应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学校的各

项规章制度和聘用合同条款，认真履行岗位职责，完成岗位

工作任务。 

2.学校及各用人单位根据聘用合同，按规定权限对受聘人员

的思想政治表现和职业道德及履行岗位职责、完成工作任务

的情况进行考核。考核分为平时考核、年度考核和聘期考核。 

第六条 监督与申诉 

1.学校成立岗位设置聘用监督与争议调解委员会，负责对岗

位设置聘用工作进行监督，并受理岗位聘用工作中教职工的

投诉和申诉。 

2.学校纪委、监察专员办公室监督聘用工作全过程，对群众

的检举和投诉进行查处。 

3.应聘者有权就各级岗位聘用组织机构的决定提出投诉或

申诉，投诉或申诉应在公示期内提出，否则不予受理。 

4.任何投诉或申诉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书面形式提出，并

签署真实姓名，监督与争议调解委员会有责任为投（申）诉

人保密，任何单位及个人都不得对投（申）诉人进行打击报

复。对有意诬告者和打击报复者，经查实，学校将严肃处理。 

第三章 岗位管理 

第七条 所有受聘相应岗位的人员均要签订书面聘用合同，

明确岗位职责、聘期任务等，并按合同进行考核和管理，具



体考核办法按照学校有关规定执行。 

第八条 聘期内岗位类别未发生变化，但党政职务、专业技术

职务任职资格或工人技术等级发生变化的，根据岗位职数空

缺情况予以聘用。 

第四章 附则 

第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学校的有关规定凡与

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第十条 本办法由学校授权人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

释。 

 


